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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代码：000906 证券简称：浙商中拓 公告编号：2026-13

浙商中拓集团股份有限公司

关于收到“浙商资管-浙商中拓第 1-10 期

应收账款资产支持专项计划”符合深交所

挂牌条件的无异议函的公告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、准确、完整，

没有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。

浙商中拓集团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于 2024

年 10 月 25 日、2024 年 11 月 12 日分别召开的第八届董事会第七

次会议、2024 年第六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《关于授权公司

管理层办理债券注册发行工作的议案》，授权公司管理层根据相

关法律法规及公司年度预算管理要求，以维护公司利益最大化为

原则，办理债券注册发行的全部事项。公司向深圳证券交易所（以

下简称“深交所”）申请发行总额不超过 20 亿元（含）的应收账

款资产支持专项计划。

近日，公司收到本次专项计划管理人浙江浙商证券资产管理

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浙商资管”）转发的由深交所出具的《关

于浙商资管“浙商资管-浙商中拓第 1-10 期应收账款资产支持专

项计划”符合深交所挂牌条件的无异议函》（深证函〔2026〕66

号）（以下简称“《无异议函》”）。深交所函复，其对公司“浙

商资管-浙商中拓第 1-10 期应收账款资产支持专项计划”（以下

简称专项计划）《浙商资管-浙商中拓第 1-10 期应收账款资产支

持专项计划说明书》《浙商资管-浙商中拓第 1-10 期应收账款资

产支持专项计划资产买卖协议》等法律文件符合深交所挂牌要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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无异议。专项计划采取分期发行方式，发行总额不超过 20 亿元，

发行期数不超过 10 期。公司应当自《无异议函》出具之日起 12

个月内正式向深交所提交首期挂牌申请文件、24 个月内正式向深

交所提交全部专项计划挂牌申请文件，逾期未提交的，《无异议

函》自动失效。

公司将按照有关法律法规、《无异议函》等相关要求办理本

次专项计划发行相关事宜，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。

特此公告。

浙商中拓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

2026 年 1 月 30 日


